
農會信用部會計作業之探討 
農業金融局  王正敏 

壹、 前言 

    近年來由於經濟環境快速變遷，金融創新不斷，相關會計制度及

準則隨之大幅變動，農委會亦業於 96 年 11 月 22 日修正發布農會財

務處理辦法，計大幅修正 56 條、新增 1 條，以期符合現況需要。本

文將先介紹信用部會計主要相關法規，並摘述農會財務處理辦法中有

關信用部之修正重點，及對現行信用部會計制度之獨立性及評價方法

等作相關探討。 

貳、 信用部會計相關規定 

一、 農業金融法：農業金融法第 27 條規定，信用部與其他部門之會

計，應分別獨立，以建立防火牆制度。 

二、 農會財務處理辦法：係依農會法第 49 條之 1授權訂定，作為農

會會計處理、預決算編審、財產管理、財務檢核、會計人員權

責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依據。 

三、 農會漁會信用部資產評價損失準備提列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

處理辦法：係依農業金融法第 28 條授權訂定，作為信用部資產

品質之評估、損失準備之提列、逾期放款催收款之清理及呆帳

之轉銷依據。 

四、 農會漁會信用部年報應記載事項要點：規定信用部財務報表應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公告，以建立市場制約機制，健全信用部

會計制度。 

五、 其他：相關函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同業慣例。 

參、 農會財務處理辦法與信用部會計有關之修正重點 

一、  第 19、20 條，刪除各項簿籍名稱，只規範總分類帳、明細分類

帳應依規定格式設置，增列規定會計簿籍得以電腦輸出之

報表裝訂成冊代替等事宜。 

二、  第 43 條，修正總分類帳會計科目金額差異達 10％以上

者，應於決算書表中加以分析詳述原因。 

三、  第 49 條之 1，增列「固定資產增值公積」為彌補虧損之

第四順位，以符實際需要。 

四、  第 60 條，增列捐贈之固定資產不受提列折舊之限制，及

財產之折舊應依行政院所訂「固定資產耐用年數表」使

用年限及所得稅法之規定辦理，並應按月計提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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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 92 條，就備抵呆帳之計算方式作明確規定，並將「長期投資」

及「承受擔保品」明定以成本與市價孰低為評價方法。 

六、  增訂及修正若干會計科目，以符合業務需要及填補原有

科目之不足。  

肆、 現行信用部會計制度之探討 

一、 會計獨立性 

        為保障存款人權益，農會法第 39 條及農業金融法第 27 條

均規定，信用部與其他部門之會計，應分別獨立，另農會財務

處理辦法第 37 條規定，各事業單位預算分別獨立，不得相互流

用。惟農會信用部會計制度仍存在下列情事，雖然因應實務需

要，但不免多少影響其會計獨立性： 

（一） 經由內部融資及決算分配方式支援其他部門：農會經濟

事業部門依規定得向信用部申請辦理內部融資，因其屬

內部關係之授信，為謀作業周全，依農會漁會信用部業

務管理辦法第 14 條規定，內部融資應比照一般徵、授信

原則辦理及按月計收利息，並應報經地方主管機關審查

通過，由其理事長或總幹事擔任保證人後辦理。其超過

一定金額以上之案件，地方主管機關應核轉全國農業金

庫審查通過。再者，當經濟事業部門營運虧損，農會亦

可藉由年度決算，將信用部之部分盈餘撥充為農會總盈

餘，以彌補其虧損。 

（二） 農會部門間資產之移轉（買賣）：由於農會各部門並無股

本項目，經營不善時，無法藉由辦理增資取得資金，部

門間資產之無償移轉自然成為改善其財務結構重要方

案，惟為免影響其他部門正常營運，須報經主管機關個

案審查後辦理。另外，採買賣方式進行移轉，應本對等

互惠原則，其購置價格不應低於帳面價格，並應經會員

代表大會決議及專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始得執行。 

（三） 信用部會計人員兼辦其他部門會計：農會財務處理辦法

第 94 條規定，信用部會計人員應專任派駐辦理會計事

務，以維持其獨立性，惟同辦法第 95 條規定，農會如業

務量減少或人手不足者，得視實際需要兼辦其他部門之

會計。 

二、 評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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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係依農會財務處理辦法及農會漁會信用部資產評價損

失準備提列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理辦法規定辦理，分述如

次： 

（一） 有價證券、承受擔保品及長期投資： 

1. 當「有價證券」及「承受擔保品」帳面成本低於時價，

其評價損失列入當期損益表，會計分錄為「借：未實現

跌價損失、貸：備抵跌價損失」，嗣後市價回升時，在「備

抵跌價損失」餘額範圍內，沖減該評價科目，認列未實

現回升利益。 

2. 當「長期投資」帳面成本低於時價，其評價損失列入資

產負債表淨值減項，會計分錄為「借：未實現長期投資

跌價損失、貸：備抵長期投資跌價損失」，嗣後市價回升

時，在「未實現長期投資跌價損失」餘額範圍內沖回之。

被投資公司股票若無市價可參考者，以成本法評價。 

3. 前項評價方法未規定是否應認列永久性之資產減損損

失，惟若農會信用部所持有「長期投資－股票」之股價

或每股淨值有明顯下跌，屆時將面臨是否認列減損損失

問題。另外，原帳列「有價證券」之股票或其他金融商

品可否重新分類為「長期投資」迄未有相關作業規定，

若得重新分類是否應認列投資損失，亦有待予以適切規

範，俾資遵循。 

（二）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折舊方式採用直線平均法為原則，並應按

月計提，惟為利農會加速累積淨值，特別於農會財務處

理辦法第 60 條規定，接受捐贈所獲固定資產不須提列折

舊費用，俟報廢年度一次轉銷，並將資產及淨值同時除

列。 

（三） 放款 

農會漁會信用部資產評價損失準備提列及逾期放款

催收款呆帳處理辦法規定，信用部對授信資產應按授信

戶信用，依債權之擔保情形、逾期時間之長短及可能收

回程度，分為四類：第一類為「正常授信」、第二類為「可

望全數收回之逾期放款」、第三類為「收回有困難之逾期

放款」、第四類為「收回無望之逾期放款」，並以第三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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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資產餘額之百分之五十與第四類授信資產餘額全部

之和，作為最低標準提足備抵呆帳。 

伍、 結語 

    農會所經營事業範圍極為廣泛，內部組織大致可分為經濟事業、

金融事業（信用部）、保險事業及農業推廣事業等四大部門，信用部會

計作業因常涉及其他部門交易事項，且其業務尚具有配合政府推展農業

政策之特殊性，無法完全適用一般金融業之會計制度，有特別創設規範

之必要，以符合實務運作，如同前述。惟此種會計制度之間的落差，長

期而言是否導致農會信用部人員會計能力提升速度緩慢，值得持續觀

察。 

 

（農政與農情第 201 期 98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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